
证券代码：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2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股份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0,331,753股 

发行价格：10.55元/股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2 潘旭虹 1,895,734  19,999,993.70  6 

3 吴伟 1,895,734  19,999,993.70  6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5 赵丰 2,843,601  29,999,990.55  6 

6 李松 1,895,734  19,999,993.70  6 

7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95,734  19,999,993.70  6 

8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9 上海拿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10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739,336  49,999,994.80  6 

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91,469  39,999,997.95  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91,475  40,000,061.25  6 

合计 30,331,753 319,999,994.15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次

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时间 

截至 2020年 12月 3日 16:00时止，认购对象已将认购款项共计人民币

319,999,994.15 元汇入中信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2020年 12月 4 日，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20]563号），对中信证券账

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 

截至 2020年 12月 4日，中信证券已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

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20]565 号），对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9,999,994.15 元，

扣除发行承销费用后，由中信证券向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开 立 的 指 定 账 户 （ 账 号 ： 375378851639 ） 划 转 了 认 股 款 人 民 币

313,099,994.15 元，扣除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310,005,341.56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30,331,753.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79,673,588.56 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有释义与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释义一致。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1、2020 年 4 月 29 日，新安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及相关议案； 

2、2020年 7月 8日，新安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同意与交易对方传化

化学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

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浙江新安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 

3、2020年 7月 24日，新安股份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4、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华洋化工股东会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传化化学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6、2020 年 11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传化化学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754

号）。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完毕实施前全部必须的决策及审批程

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 

2、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3、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11

月 23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

易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10.06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结

果，并遵循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55元/股。 

4、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30,331,753 股，未超过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的 30%。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 锁定期



（股） （元） （月） 

1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2 潘旭虹 1,895,734 19,999,993.70 6 

3 吴伟 1,895,734 19,999,993.70 6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5 赵丰 2,843,601 29,999,990.55 6 

6 李松 1,895,734 19,999,993.70 6 

7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95,734 19,999,993.70 6 

8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9 上海拿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95,734 19,999,993.70 6 

10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739,336 49,999,994.80 6 

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91,469 39,999,997.95 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91,475 40,000,061.25 6 

合计 30,331,753 319,999,994.15   

 

5、发行费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19,999,994.15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

9,994,652.59 元（其中承销费用 6,900,000.00 元、会计师费用 2,216,981.13

元、律师费用 849,056.60 元、股权登记费 28,614.8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10,005,341.56元。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12月 4日出具的《验证

报告》（天健验字[2020]563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 16 时止，中信证券

共收到认购对象缴纳的认购款项人民币 319,999,994.15 元。 

2020 年 12月 4 日，中信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划转至公司

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字[2020]第 565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 15 时止，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9,999,994.15 元，扣除各项



不含税发行费用 9,994,652.59元（其中承销费用 6,900,000.00元、会计师费用

2,216,981.13元、律师费用 849,056.60元、股权登记费 28,614.86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 310,005,341.56 元，其中新增股本 30,331,753.00 元，资本公积

279,673,588.56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7日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

月内不得转让。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已报送的《发行方案》中

的相关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法律顾问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

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认

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

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足额缴纳了其应缴纳的认购款项。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0,331,75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19,999,994.15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 2754

号”批复规定的上限；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2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对象情况 

1、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城区白云路 22 号 187 室 

法定代表人 李广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341808163A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

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潘旭虹 

姓名 潘旭虹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金地自在城鹭影轩 12 幢 2 单元 302 室 

身份证号码 33010219861106**** 

3、吴伟 

姓名 吴伟 

通讯地址 江苏省溧阳市台港新村三区 3 幢 2 单元 403 室 

身份证号码 32048119890725**** 

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04041011J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销国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证券投资咨询，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黄金等贵金属现货合约代理

和黄金现货合约自营业务，股票期权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赵丰 

姓名 赵丰 

通讯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体育路西 16 号院 2 号楼 29 号 

身份证号码 41040219830928**** 

6、李松 

姓名 李松 

通讯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 555 弄 13 号 1120 室 

身份证号码 32091119850701**** 

7、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宝山区淞兴西路 234 号 3F-612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谢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586822318P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8、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一路 8 号 5 楼 5D01 室 

法定代表人 徐毓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0529845155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

营活动） 

9、上海拿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拿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1066 弄中邦晶座苑 3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50980619K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10、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87 号 1 幢 5 楼 519 室 

法定代表人 董伯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09301374655W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展开经营活动） 

1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

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外汇买卖；

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同业拆借。 

1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夏理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点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0年 11月 2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12.91 

2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83,200,000  10.56 

3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8,756,136  6.19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73,500  1.35 

5 季诚建 7,779,359  0.99 

6 朱霄萍 6,551,600  0.83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10,871  0.72 

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5,328,000  0.68 

9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钱塘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65,891  0.57 

1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钱塘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61,500  0.55 

合计 278,552,657  35.3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20年 12月 17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12.43 

2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83,200,000  10.17 

3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8,756,136  5.96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291,078  1.87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73,500  1.30 

6 朱霄萍                                                                                                                             9,322,600  1.14 



7 季诚建                                                                                                                             7,779,359  0.95 

8 乔正华                                                                                                                             7,650,709  0.93 

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5,328,000  0.65 

1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钱塘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905,891  0.60 

合计 294,633,073 36.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由 788,100,633 股变更为 818,432,386 股，社

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10%，公司仍满足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三）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传化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徐冠巨先生，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传化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徐冠巨先生。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88,235,000  11.20 118,566,753 14.49 

无限售条件股份 699,865,633  88.80 699,865,633 85.51 

合计 788,100,633  100.00 818,432,386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发

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

露的《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六、为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571-85783757 

传真：0571-85783771  

联系人：向晓娟、唐青 

（二）法律顾问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杰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号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 A座 25楼 

电话：0571-85151338 

传真：0571-85151513 

经办律师：方怀宇、马洪伟 

（三）审计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少先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梁志勇、王文 

（四）验资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少先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梁志勇、王文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安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

施情况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19 日 


